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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分解 

特輯：獻上生命祭──利未記研讀 

第一講：利未記入門第一講：利未記入門第一講：利未記入門第一講：利未記入門    

主題經文：利 11:44、11:45、19:18。 

1. 猶太教與基督教 

   1.1 猶太教的根源：猶太教俗稱挑筋教、藍帽

回回，在公元前 2000 年西亞地區遊牧民族

希伯來人中產生。 

1.2.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關係：猶太教崇拜單一

的主神耶和華，是希伯來民族宗教。從猶

太教中生出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亞歷山

大大帝征服希伯來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

后，希伯來人易名為猶太人，散落希臘帝

國各處。公元前 3 世紀，希臘化的埃及托

勒密王朝君主托勒密二世，召集 70 多位懂

希臘語的猶太人，集中整理猶太教文獻，

譯成希臘語，成了目前基督教使用的希臘

語聖經中舊約部份──七十士譯本。 

1.3.猶太教的重點：徒 21:28──選民、律法、

聖殿和獨一真神。猶太教不信耶穌就是彌

賽亞。 

1.4.《利未記》是獻祭與敬拜的律法，為選民

而預備，使他們可以在會幕(聖殿的前身)

親近神，成為聖潔的子民。 

2. 神永恆的默示：耶和華對摩西說 

2.1.利未記作者：摩西。原因： 

2.1.1.本書 56 次提到：“耶和華對摩西

說” 

2.1.2.利未記結語説：“這就是耶和華……

吩咐摩西的命令。”（利未記 27：

34、利未記 26：46） 

2.1.3.保羅提及“摩西的失書”、“摩西寫

著說”(羅 9:15、10:5、10:19；林

前 9:9；林后 3:15)； 

2.1.4.主耶穌的認定(路 24:44、約 7:23)。 

2.1.5.出埃及記結束提到摩西按照耶和華

的吩咐建好會幕，利未記接續出埃及

記教導以色列人如何遵守有關會幕

的規矩條例。這些律法的頒布時間和

地點，書中詳細說明是從以色列民安

營在西奈山開始。利未記的原文以

“此后”作起首語，把它跟前兩本書

連接起來。 

2.1.6.其它聖經執筆者時常引用載於利未

記的律法和原則，並且表示它們是摩

西寫的。(彼后 1:20-21) 

3. 寫作時間：歷史裡的宗教信仰 

   3.1. 書名：利未記的英文名字(Leviticus)採

自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所用的希臘字利

未提綱(Leu·i·ti·kon′)和《通俗拉

丁文本聖經》的“利未提格斯”

(Leviticus)。整本書的內容主要是記述

有關選自利未族的祭司團所需謹守的一

切律例。在希伯來文聖經裏，此書的名字

取自書中開首的一句，韋依格拉(Wai·

yiq·ra』′)，實際的意思是“他呼

叫”。后來猶太人也把此書稱為祭司的手

冊。 

3.2. 利未人：是雅各與利亞的第三子利未的后

人(創 29:34)，負責以色列人的祭祀工

作，不參與分配土地，不算入以色列十二

支派之一，利未人對神忠心，被耶和華揀

選作為事奉祂的支派。所有的祭司都屬於

利未支派，他們的工作是協助料理會幕，

並向百姓講解律法。 

3.3. 書成時期：書中資料顯示在頗早的時期寫

成。洪同勉牧師列出八條證明本書在礦野

所寫，其中六條說，摩西寫本書時，以色

列人已經( 一)離開埃及(利 22:33)，(二)

住在曠野(13:46)，(三) 當時的祭司還沒

承接聖職(利 5: 15，6:20)，(四) 亞倫

在這期間，承接祭司之職，(五) 有些條

例只能在曠野遵守(利 17:3)，(六)經文

顯明本書在《出埃及記》后(利 1:1，

8:1-2)，在《民數記》前(民 1:1)。 

4.  利未記的目的 

提醒以色列人罪的嚴重性，使他們知道罪在 

耶和華眼中的可憎，表明他們需要一位救主， 

也幫助他們成為一個分別為聖的國家。(羅  

3:21-22、加 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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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書內容：本書直接的目的就是頒布上帝的律

法和原則，叫以色列人生活得像神的子民，又

教導他們如何過聖潔的生活，以及親近這位聖

潔的耶和華神。在舊約書卷中，沒有一本書像

利未記一樣，把在基督裡的救贖意義表現得那

麼清楚。這救贖借著獻祭的禮儀(特別是贖罪

日的禮儀)，清楚啟示出來。而耶穌基督降世，

獻上自己成了永遠的贖罪祭，使新約信徒得以

事奉永生上帝，不再需要像以色列人那樣以獻

祭的方式，親近神(參希伯來書 9:11-15) 

    利未記主要的內容與律法有關，其中主要信息

是預言性，指向耶穌基督。全書可以分成八個

部分，以合乎邏輯的次序排列。 

    5.1. 獻祭之例：五祭 (利 1至 7)，“親近神

的途徑”。以色列人須借著祭物才能來到

神面前。祭禮主要分五種：燔祭、素祭、

平安祭、贖罪祭、贖愆祭五種。希望以色

列人能通過這五祭遠離罪惡，更接近上

帝。 

    5.2. 設立祭司團 (利 8至 10)，“親近神的

中保”從利 8、9、10，3章。以色列國

一個重大的場合——設立祭司團的日

子——臨到了。摩西完全依照耶和華的

詳細指示而行。“于是亞倫和他兒子行

了耶和華借著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

（利 8:36）經過七天的任職禮后，會衆

得以目睹一件強化信心的奇蹟發生。當

時全會衆都在場。祭司剛獻完祭物。亞

倫和摩西為百姓祝福。接著的情況記在

利 9:22-24。后來，又有違背律法的事

發生。亞倫的兒子拿答和亞比戶擅自獻

上耶和華沒有吩咐的凡火。“就有火從

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他們就

死在耶和華面前。”（利 10:2、利 16:1 )

這事，民 26:60-61、代上 24:2都有提

及。若要所獻的祭物蒙耶和華悅納，百

姓和祭司均必須遵照耶和華的訓示而

行。耶和華隨即吩咐祭司在進會幕服務

時不可飲酒，這暗示醉酒可能是促使亞

倫的兩個兒子犯罪的原因。 

    5.3. 潔淨之例 (利 11至 15)；“生活中的聖

潔”。這部分記載有關禮儀上及衛生上

的潔淨。教導百姓在實際的生活中，過

得潔淨，肉體健康，心靈聖潔。 

    5.4. 贖罪日(利 16)：新生命 

贖罪日在猶太曆法的七月初十日。這日

百姓要刻苦己心（很可能借著禁食），並

且甚麼工都不可作。 首先祭司要獻上一

隻公牛犢，為亞倫自己和本家的利未人

贖罪，然后獻上一隻公山羊為其餘的國

人贖罪。燒過香之后，大祭司把祭牲的

血依次帶進帳幕的至聖所內，將血彈灑

在法櫃上的施恩座前。 稍后必須把祭牲

的屍體帶到營外燒去。此外，在這日也

要把一頭活的公山羊在耶和華面前奉

獻，祭司要按手在羊頭上，承認以色列

人的一切罪孽過犯，然后派人把羊送到

曠野去。之后，祭司要獻上兩隻公綿羊

作燔燒供物，一隻為  亞倫和他的家

族，另一隻則為以色列全會衆獻上。 

 5.5. 律例 (利 17至 20)：聖經在這裡詳列了

許多律例，包括禁戒吃血，可是禁戒吃

血的原因更加重要（利 17:10-11）。血

可以用在祭壇上，但卻不可吃；嚴禁人

犯亂倫、同性戀和獸交等惡行；保護窮

人、卑微的人及寄居的外人的規條，吩

咐人説：“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利 19:18）律法使人民在社會和經濟

上的福利受到保障；崇拜摩洛及行邪術

的人會被治死，為要防止人陷入倫理道

德的危險裏。上帝再次強調他的百姓要

與列國保持分離：你們要歸我為聖，因

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們與萬

民有分別，使你們作我的民。（利

20:26） 

6. 祭司團與節期 (利 21至 25)：利 21至 23

章，主要論及以色列的正式崇拜：祭司必須

遵守的規條，他們在身體上必須符合的條

件，結婚的對象，誰可以吃聖物及祭牲必須

健全無疵等各項規定。律法制定了三個全民

的節期，好使百姓“在耶和華——你們的上

帝面前歡樂”。（利 23:40）這樣，全國可

以齊心一意把一切注意力、讚美和崇拜全歸

給耶和華，從而加強與他的關係。這些都是

向耶和華所守的節期，是一年一度的聖會。

逾越節和無酵餅節於初春舉行，五旬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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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於春末時分舉行，贖罪日及為期八天

的住棚節（收藏節）則在秋季舉行。 

第 24章所記載的是關於在帳幕中所用的油

和陳設餅的訓示。在接著所載的事件中，耶

和華規定任何人若咒詛“聖名”就必須被

人用石頭打死。他定出“以眼還眼，以牙還

牙”的著名懲罰之例。 

      第 25章記述有關持續一年的安息，亦即每

七年舉行的安息年，以及第 50 年的禧年之

例。在第 50 年的禧年裏，要在遍地向一切

居民宣告自由，所有在過去 49 年內賣去或 

交出的祖業田産均要歸回本家。律法也定出 

保障窮人和奴僕之例。在聖經的這部分， 

“七”這個數字再三出現——第七日、第七 

年、共長七日的節期、共長七週的時期，以 

及禧年在七個七年之后來臨。 

7.   服從和背逆的結果迥異 (利 26) 

耶和華在這裡列出服從的獎賞和背逆的懲

罰。他同時指出以色列人若虛心受教，便會

享有光明的希望：“我卻要為他們的緣故記

念我與他們先祖所立的約。他們的先祖是我

在列邦人眼前、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為要作

他們的上帝。我是耶和華。”（利 26:45） 

8.   其他律例 (利 27) 

利未記的最后部分論述有關許願供物之例、

頭生的人畜歸於耶和華及什一捐之例。最后

來到全書的簡短結語：“這就是耶和華在西

奈山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27：

34） 

 

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    五祭之燔祭：值得委身時……五祭之燔祭：值得委身時……五祭之燔祭：值得委身時……五祭之燔祭：值得委身時……    

1. 主題經文：利 1:1-17、羅 12:1 

   R K 哈爾遜(Harrison)之五祭── 

   1.1.完全獻上(利 1:3 ) 

      燔祭的特點，就是不像其他的祭，只放部份

的祭物在壇上焚燒歸與神，餘下祭物歸給祭

司或獻祭者享用，燔祭乃是祭品整全放檀

上，經火焚燒化為煙氣上升，象徵整個祭物

上升完全歸與給天上的耶和華，可以稱呼為

完全祭。(申 33:10) 

      他們要將你的典章教訓雅各，將你的律法教

訓以色列。他們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牲

的燔祭獻在你的壇上。(把全燔祭放在你的

祭坛上。呂振中) 

      (撒上 7:9)：撒母耳就把一隻吃奶的羊羔獻

與耶和華作全牲的燔祭，為以色列人呼求耶

和華；耶和華就應允他。 

      燔祭的完全不在乎數量方面的全部的焚 

燒，因為一些素祭和贖罪祭也是盡燒在壇上 

(利 5:22-38)，燔祭稱為完全乃因為奉獻的

態度和祭物的完美，這節接著燔祭的一個

形容詞沒有殘缺，就將這個教訓表明出

來。” 

       沒有殘缺：或譯“無瑕疵”，原意不在乎 

外形，乃是質料或態度的完美，所以中文 

翻譯通常是完全，包括體態正常、道德美 

好、人格完美等含意。沒有殘缺的燔祭， 

除了指身體無瑕疵的牲畜之外，更強調燔 

祭是全心全意，毫無虛假或不良動機，完 

全委身分別為聖歸神的象徵行動。例：韓 

國信徒以熨斗來熨鈔票，為奉獻。歷史教 

訓： [瑪 1:8] 你們將瞎眼的獻為祭物， 

這不為惡嗎？將瘸腿的、有病的獻上，這 

不為惡嗎？你獻給你的省長，他豈喜悅 

你，豈能看你的情面嗎？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2.  奉獻的代價 

黎奈德( A G Kinght)：“獻祭的意思就是痛

苦。”歷史教訓：徒 5:35:35:35:3----5:45:45:45:4    

3.  結語：心態的更新：“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   

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神所要的

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

不輕看。(詩 51:16-17)” 

 

第三講：五祭之禮品祭第三講：五祭之禮品祭第三講：五祭之禮品祭第三講：五祭之禮品祭((((素祭素祭素祭素祭))))：純質不變的奉獻：純質不變的奉獻：純質不變的奉獻：純質不變的奉獻        

利 2:1-16 

引言：素祭是可食用的，是鹹的。素祭，是不流血

的祭，也是很香的祭，是高貴的香味的祭。 

1.  素祭的名稱，實是禮品 

此名稱(minminminmin----khaw'khaw'khaw'khaw')的意思要留意，因為英文

聖經的翻譯各有不同：肉祭 (meat 

offering，KJ，AV)，餐祭(meal offering，

RV)，穀類祭(grain offering，NIV，NASB)，

穀類祭 cereal offering(AB，RSV)。同字卻

不被翻作“素祭”的經文有：“禮物”(士

6:19)、“祭物”(撒上 2:17)、“祭”(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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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供獻”(詩 20:3)。哈理遜認為：“無

論作為一種尊敬(士 6:19；撒上 10：27)、感

謝(詩 96:8)、效忠(創 32:14，43:11、15、25)

或是歸順(撒下 8:2、6；代下 17:11)之表達，

一般而言，minha這個字眼是一份‘禮物’的

意思。”

1
 

本章(利 2章)十四處經節，沒有一處不能翻譯

為“禮物”或“供物”。

2
 

 2. 素祭的內容 / 物品： 

    2.1.細麵：磨成粉的大麥或小麥，是勞苦工作

的成果；是將我們維持生活的最主要的一

樣食物獻上。 

2.2.橄欖油，也是人們榨油工作的成果。 

    2.3.乳香
3
：古代貴重商品，在創世記的時代

已有記載，可作禮物，也是做聖香的材料

(出 30:34)。乳香是遠古的貴重商品(創 

37:25)、是貴重的禮物(創 43:11)；聖香

的材料(出 30:34)

4
；產地：示巴(阿拉伯

南端)(耶 6:20)；可有獨立奉獻的價值，

乳香與祭物同等記載(耶 17:26)、是最貴

重的禮物之一(太 2:11)；是聖潔與祈禱

的象徵(詩 141:2、利 2:2，16)。 

    2.4.鹽：立約的鹽(利 2:13)。鹽有不廢壞的 

意思(民 18:19、代下 13:5)；聖香也放 

鹽(出 30:35)；可殺菌(王下 2:20-21)、  

調味(可 9:50、西 4:6)。 

  3. 素祭的不可 

     3.1.不可獻“蜜”與“酵”。──這不是罪 

惡的意思，因為它們是可作初熟的供物 

獻上(利 2:12)。酵和蜜都是可以引至發 

酵過程的製劑。酵是滲透和影響力(林前 

5:6-7)。“避免發酵，改變食物本來純 

正的味道，是主要的原因。”“將未經

                                                 
1
 哈理遜，《丁道爾利未記》，50 頁。 

2
 洪同勉，《利未記，卷上》，140 頁。 

3甘汝誠、老冠祥，〈聖經所使用的香料與古代國際香料貿易〉，收錄於《建道神學院百周年紀念論文集》，《教牧期刊》(第八期)、《建道學刊》合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頁 48-49.. 

http://www.abs.edu/News/909/1023-8727-13.pdf 

 
4
 本節之「喜利比拿」在中國古籍中譯為「鳱勃梨他」，是聖經以外，唯一提到這種香料的地方。參上引專文，67 頁。 

變質的純正麵包獻上，才合乎神的要

求。” 

       3.2.我個人認為，酵能使麵團發起來，發

酵的餅或麵包看起來很大，但重量很

輕，會使人有表面的、錯誤的感覺。只

獻一小塊卻帶來一大塊麵包。沒有酵的

麵包之量有形狀是一致的，不會有假象

的。 

4.  素祭的分享 

與祭司分享的祭：它是供養聖職人員的祭。(林

前 9:13-14) 

祭司沒有分享乳香的機會(利 2:2，16)，免除

貪念和發大財的腐敗。這不但是聖職人員的成

功智慧，也是公職人士的頭號問題，中國如

此，全世界如此。 

5.  反省與實踐：我給神的禮物是甚麼？ 

5.1. 我工作勞碌的成果，如何奉獻？ 

5.2. 有甚麼是貴重的奉獻？ 

5.3. 我的奉獻(來到神前)有沒有參雜了不純   

的元素？ 

5.4. 我的奉獻有沒有酵和蜜，外表脹大和甜 

美？但無全部的乳香？ 

5.5. 我的奉獻有無變質？是否是鹽約？ 

5.6. 我有無顧念和供應聖職人員？以神的國 

為重？ 

 

第四講：五祭之平安祭：在缺陋人世感恩分享第四講：五祭之平安祭：在缺陋人世感恩分享第四講：五祭之平安祭：在缺陋人世感恩分享第四講：五祭之平安祭：在缺陋人世感恩分享    

利 3:1-17，7:11-27(補充上一講的最后一點。) 

“平安祭”是甚麼？平安又是甚麼？ 

1. 平安祭的名稱：美福的追求 

    1.1.不同的翻譯：平安祭可譯為酬恩祭(和合

本小字)、分享祭(shared-offering, NEB; 

fellowship offering, NIV; communion 

sacrifice, JB)、祝福祭

5
。 

                                                 

5
 Leviticus 3:1 sacrifices to ask my blessing: These sacrifice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called " peace offerings" or " offerings of well-being." A main purpose was to ask for the LORD's blessing, and so in the CEV they are sometimes called " sacrifices to ask the LORD's blessing." 當代英語聖經(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附註。 

 



 5 

    1.2.辭典：舊約平安(沙龍 salom)一字基本上

是“完整”、“健全”、“安寧”的意。

這字會用在問候和為他人祈求平安上(創

43:27；出 4:18；士 19:20)、表達兩者之

間的和諧上(書 9:15；王上 5:12)、或為

城鎮和國家求福上(詩 122:6，耶 29:7)。

這個字可指物質上的富裕(詩 73:3)，或

肉身上的安全(詩 4:8)，但亦可指靈性上

的健康。這種平安會伴隨公義和真理而   

        來，卻遠離惡人。

6
  

1.3.來自神：士 6:24“于是基甸在那裡為耶 

和華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 

（就是耶和華賜平安的意思）。……”平 

安包括人生每個層面神所賜的一切。 

(Salom, includes everything given by  

God in all areas of life.)當神將平安 

挪去，哀痛必然取而代之的臨到。(耶  

16:5)。 

2.  平安祭的動機 

為什麼要獻平安祭？利 7:11-27補充了第三

章的部分。 

2.1.為感謝：對神感恩。但是(1)所獻的有餅

和動物。餅有無酵的和有酵的(利

7:12-13)。在素祭的條例中，不可獻有酵

餅(利 3:11)。我們說過“酵”不可解釋

為罪，因為它也可以獻為初熟的供物。同

樣，有酵的餅也可獻為平安祭。(2) 在祭

牲方面：燔祭是只獻公的動物，但平安祭

則公與母皆可。單要求獻公的，有符合現

實的益處，那就是繁殖畜牲母的數量要比

公的多，才能維持下去。現在，感恩的祭

則有更多的選擇，而鳥類作供物則沒提

說。(3) 留出餅給祭司，似乎不是所有的

祭司而是“灑平安祭牲血的祭司”(利

7:15)。(4) 一齊吃大肉(利 7:15)，所以

是一個共享的祭，一定有歡樂的氣氛。 

2.2.還願祭和甘心祭：哈理遜說，甘心祭並沒

有許下任何的願，是以色列民對神的祝

福，有了實質性的內涵；也就是不單單在

口頭上感恩。這種以祭物來回應神的祝

福，“遠勝於只有在言辭上聲明對神感恩 

                                                 
6
 聖經新辭典，下冊，〈平安〉(peace)，327 頁。 

的心。”

7
 有意思的是，本來平安祭的祭

肉不可留到第二天食用的，在這還願祭和

甘心祭，這宴會可多延一天，第二天也可

以吃(利 7:15-16)。這是可以在多出來的

一天，宴請朋友一齊快樂開心，分享“甘

心”，因為這是“自願的祭”(呂振中譯

本)。參申 12:12。 

2.3.不可吃的：(1) 若祭肉留到第三天，這肉

就成了可憎嫌的，呂振中翻譯作“不新

鮮”了，不但不能算為甘心祭，還有嚴重

的后果。(利 7:18，呂) 

“可憎嫌的”(“不新鮮”)是一個專門

術語(利 19:7；賽 65:4；結 4:14)。因

為不尊重耶和華的聖物。后果是“死在

神的手中”(利 19:8)。

8
(2) 脂肪和血都

不可吃(利 7:23-27)。脂肪是屬於獻給

神的，另外，不吃脂肪肯定對血管有幫

助，也就是對健康有助益。 

3. 平安祭的來源 

   3.1.恩典無處不在：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

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五

45)日光和雨水是恩典，時間和心情也是恩

典，都是免費的。 

   前幾天，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來探望我，她

剛從樹林裡遠足而來，于是我就問她，她

觀察到一些甚麼。“沒有甚麼特別的。”

她回答說。要不是我慣於聽到這樣的回答

(因為我很久就已確信有視覺的人看得很

少)，我簡直會不相信我的耳朵。在樹林裡

穿行一個小時，卻沒有看到甚麼值得注意

的東西，這怎麼可能呢？我自問著。我這

個不能用眼睛看的人，僅僅憑藉觸覺，就

能發覺好幾百種使我感興趣的東西。……

(海倫‧凱勒，〈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3.2.主耶穌將豐盛恩典帶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

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

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16-17)、羅 5:2 

  3.3.主耶穌裡有平安 

  約 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

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7
 R K 哈理遜，丁道爾利未記，84 頁。 

8
 上引書，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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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4.反省與實踐 

  默想詩歌《有平安在我心》 

  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賜，這平安無人能奪 

去；雖試煉與艱難，如雲四面圍環，我心裡永遠 

有這平安。 

當這甜美平安，充滿在我心中，普世似向我主歌

頌；黑暗頓成光明，愁苦全失影蹤，萬福主耶穌

何等光榮。 

主賜我這珍寶，藏在我心殿中，在世寄居平安融

融；將來榮耀大日，主必再來接我，回到天上榮

美父家中。 

  副歌：永遠在我心裡，耶穌屬我，永遠在我心裡，

無上快樂；主總不把我撇棄，慈聲對我說：“我

總不離開你”，耶穌屬我。 

 

第第第第五講：五講：五講：五講：五祭之贖罪祭：罪惡人間的盼望五祭之贖罪祭：罪惡人間的盼望五祭之贖罪祭：罪惡人間的盼望五祭之贖罪祭：罪惡人間的盼望((((一一一一))))    

利 4:1-35，5:1-13；來 10:1-14 

1. 利未這名字是“親近”的意思。(創 29:34)，

《利未記》就是講說人如何能夠親近神的書。

其中，贖罪祭和贖愆祭是教導我們如何親近神

的關鍵途徑，因為罪將人與神分割，也將人與

人隔絕。好好認識贖罪祭和贖愆祭，可以有健

康的自我形象，對人的身心靈有幫助，活得快

樂；也對社會亂七八糟的事，有盼望。 

2. 贖罪祭和贖愆祭的經文在：利 4-7:10，而祭司

就職禮也要獻贖罪祭(出 29:10-14，利

8:14-17)，另外民數記 15:22-31也討論贖罪

祭。 

3. 聖經每次講罪的可怕和可憎，乃是要我們明白

赦罪的福份和恩典。因此，責備罪的時候，一

定要使人看到愛的高貴和無價。 

4. 贖罪祭有兩方面與前面三個祭不同。作者在講

燔祭、素祭和平安祭時，已經假設以色列人都

明白這些祭是甚麼；但贖罪祭和贖愆祭則要講

得更詳細，去解釋這罪祭的意義和目的。第二

方面的不同是，前三祭都是甘心獻上的，但是

后面兩種祭是必須要獻的，有強制性的含意，

多次出現的經文如“他就當為自己所犯的罪，

把……獻給耶和華為贖罪祭。”(利 4:3，和修

本)，“他一知道犯了罪，就要獻……”(利

4:14，23，28)，等等。 

5. 犯罪的認識：“誤犯”(利 4:2)的翻譯：“誤

犯(或譯：不知不覺地)犯了罪，去行其一件”

(呂)；“無意犯了罪”(新譯本，

unintentionally, NIV)；“若有人不慎，誤犯

了上主的命令”；“若有人無意中犯罪”(和

修，4:2，22，27)。故意犯罪或肆無忌憚地、

恣意妄為毫無顧忌地犯罪，則不在贖罪祭的範

圍內，因為那是要“從民中剪除”的。 

 

第六講：五祭之贖罪祭：罪惡人間的盼望第六講：五祭之贖罪祭：罪惡人間的盼望第六講：五祭之贖罪祭：罪惡人間的盼望第六講：五祭之贖罪祭：罪惡人間的盼望((((二二二二))))    

1. 犯罪的認識：民 15:30“但那擅敢行事的，無

論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褻瀆了耶和華，必從

民中剪除。” 

   上文是贖罪祭：民 15:28“那誤行的人犯罪的

時候，祭司要在耶和華面前為他贖罪，他就必

蒙赦免。” 

   為何要從民中剪除呢？ 

   民 15:31“因他藐視耶和華的言語，違背耶和

華的命令，那人總要剪除；他的罪孽要歸到他

身上。” 

   洪同勉牧師解釋說：“思高譯本‘不慎’，實

在是較近原意，從神恩典的眼光看，就是七十

士譯本的翻譯‘身不由己的行動’，受血肉牽

引，情有可原，准予贖罪。反觀擅敢行事，原

文意思是‘高舉著手犯罪’，表示強硬抗拒律

法的權威，存示威的心向神挑戰，所以不會求

饒也不能獲得赦免。” 

   罪的意思是“未擊中目標”。犯罪者在罪中的

所為，的確未達到他存在的真正目的，這目的

就是要活出一個順服神命令的生命，並且在生

活中彰顯聖潔；因為神是聖潔的(利 11:44，

19:2)。

9
 

   這樣看來，贖罪祭是為“無意中犯罪”(和修，

4:2，22，27)的人而預備，故意犯罪又不悔改

的人，沒有贖罪祭，因為他已被剪除(民

15:13)。從這角度來看，同樣講說祭司禮儀的

希伯來書，其中的警惕就能理解了。(來 2:1、

來 3:12、來 6:4-6、來 10:26。來 10:26“因

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

就再沒有了；” 不明白來 10:26 的人，以為救

恩可以失去，重生得救后，也恐怕上不了天堂。

其實，整個經文的概念和背景要從“贖罪祭”

                                                 
9
 哈理遜，《利未記》，丁道爾，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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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去理解，贖罪祭是為“不慎”犯罪、“無

意中”犯罪的人所預備，根本與得救無關。 

2.罪裡無特權階級 

   2.1.大祭司犯罪(利 4:3-12)：本章三次提到

“ 受膏的祭司”(利 4:3, 5, 16)是指受

膏的大祭司，也稱祭司長，是亞倫的直系

后人並全國唯一的大祭司，他的地位有極

大屬靈責任。

10
 哈理遜提醒我們：“按宗

教的儀式，膏抹乃是一象徵著將人或物品

獻與神的行動。最常被用來形容神權統治

下之統治者的用詞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撒上 12:3；哀 4:20)。”

11
 從本段和出

29:10-14、利 8:14-17，共三段經文清楚

記載大祭司為自己的贖罪祭來看，提醒我

們最高的聖職人員也沒有罪惡免疫的特

權。(來 5:2-5:3) 

       若是長久教導聖經和牧養教會的傳道人，

不知道自己講道也會講錯或犯錯，若有別

人或年輕人指正我們，又不願認錯時，那

麼，他仍然不明白基督教真理的寶貴，本

段經文是他要細心閱讀的。 

       大祭司與以下的人們贖罪的記載有地位上 

的不同—為了他一人，一些祭牲的血被取 

出來抹在金香壇的四角(利 4:7)，而其他 

人的贖罪祭，則將血抹在燔祭壇的四角(利 

4:18，25，30，34)。

12
 

2.2. 會眾犯罪(利 4:13-21)：留意 4:13 有兩個

“會眾”。前者是大眾、“全會眾”；后者

是另外一個字，是神呼召一群人出來，有會

(議)和民眾代表的意思，與下文利 4:15

“會中的長老”意思一致。哈理遜解釋：會

眾所犯不知情的罪，似乎是指群體中的一個

人，在某種形式上違背了神的命令，而且他

不願意承認所犯下的輕罪，或是不願意因著

這罪獻上贖罪祭。遲早這過犯經由一些非特

定的過程后，就會被集會/議會所察覺。“會

眾一知道所犯的罪……”(利 4:14)，這裡

的“知道”有“眼睛”和“看見”的意

                                                 
10

 上引書，63 頁，洪同勉，上引書，193 頁。 
11

 哈理遜，《利未記》，丁道爾，64 頁。他說，atonement 贖罪，是 at one ment 為一人預備。 
12

 上引書，64 頁。 

思。

13
“當這些首領發覺團體性的錯誤不慎

犯了罪，就得按這段的指示，代表全會眾獻

贖罪祭。”

14
哈理遜有一個提醒：“當我們

發現這幾段都一致地強調禮儀規矩的重要

性的時候，就要瞭解人必須願意承認他所犯

下輕忽的罪，也要感受到之后他有被赦免的

需要，這兩樣是獻祭的先決條件。如果，我

們將這兩個先決條件抽離，那麼，禮儀本身

明顯地並不能為人贖罪。”

15
 

2.3.官長犯罪 (利 4:22-26) 

2.4.一般會眾 (利 4:27-35) 

3. 罪得赦免 

四至五章就有九次提到“祭司要為他贖了”或

“為他贖罪”(利 4:20，26，31，35，5:6，10， 

13，16，19)，而“必蒙赦免”在利四至六章

出現了 9 次(利 4:20，26，31，35，5:10，13，

16，18，6:7)。 

3.1. 贖了： 

3.1.1.有遮蓋和塗抹的意思，也有解恨或

討好的意思。(創 32:20)。 

3.1.2.息怒。(箴 16:14)，贖罪祭能止息

神的震怒。 

3.1.3.除掉。(賽 6:7、詩 51: 1)。 

    3.2. 赦免 

        神不已有罪的為無罪(出 34:7)，但是贖

罪祭的獻上卻使有罪的人，在神面前得以

赦免。這也就是神饒恕人，彌補神人之間

破壞的關係，使矛盾衝突變為和諧。赦免

可以翻譯為饒恕(詩 86:5)。 

3.3.“擔當”。在講到赦罪時，這字就是“卸

除”，已經有別人承擔罪責，犯罪者因此

變成無罪。洪同勉牧師說，“……在罪祭

絕口不提除罪安排，可見犯罪者雖然獻上

罪祭，他仍然擔當他的罪孽，等待以后除

罪的機會。”

16
 這個解釋似乎有些不可思

議，為何神已經因為人們藉受膏的祭司獻

上贖罪祭了，罪蒙赦免，已被饒恕了，卻

說罪沒除去，他仍然擔當他的罪孽，等待

以后除罪的機會？ 回答此問題的最好證

                                                 
13

 上引書，67 頁。 
14

 洪同勉，上引書，199 頁。 
15

 哈理遜，利未記，丁道爾，68 頁。 
16

 洪同勉，上引書，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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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在來 10:4：“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

斷不能除罪。凡祭司天天站著事奉神，屢

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

罪。” 

4. 接下來的經文將整個獻祭制度的亮光和榮耀顯

明出來： 

來 10:5-14“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

說：神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

我預備了身體。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

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凡祭司天

天站著事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

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

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

他的腳凳。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

的人永遠完全。”因此，施洗約翰也說：“看

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

的！” 

5.總結：利未記和希伯來書之間這一兩千年間差

距，啟示出令人震撼的真理：神雖然因贖罪祭

“赦免”當時的罪人，但真正“除罪”是耶穌

基督所完成的！我們因此接受主耶穌！敬拜主

耶穌！傳揚主耶穌！ 

 6.決志與認罪：徒 4:12“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 

靠著得救。”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他是唯 

一能將罪惡潔淨，賜予永生的上帝。 

 7.決志的步驟： 

   步驟一：知道自己是罪人(利 4:14，23，28)； 

   步驟二：一知道，立刻認罪，不要拖延； 

   步驟三：認罪，就要承認所犯的罪(利 5:5)； 

   步驟四：接受耶穌基督的救贖。 

   步驟五：過一個感恩、快樂與人共樂的生活。 

 

第第第第七講：七講：七講：七講：五祭之基督耶穌：一次永遠的贖罪祭五祭之基督耶穌：一次永遠的贖罪祭五祭之基督耶穌：一次永遠的贖罪祭五祭之基督耶穌：一次永遠的贖罪祭        

來來來來 10:110:110:110:1----18181818    

1. 宣教士施達德（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1931）事蹟：施達德是劍橋七傑（The 

Cambridge Seven）之一。劍橋七傑指在 1885

年，決定成為去中國的傳教士的七名劍橋大學

學生: 施達德（Charles Studd），章必成

(Montague BeauchamP)，司安仁(Stanley 

Smith)，亞瑟.端納（A.T. Polhill-Turner），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寶耀庭（Cecil 

Polhill-Turner)，蓋士利（William 

Cassels)。受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

響，這七位大學生畢業后，成為傳教士，於 1885

年 2月 5日前往中國，3月 18日到達上海。臨

行前英國全國各地紛紛召開盛大的歡送會。他

們的行動甚至影響到了美國，導致 Robert 

Wilder 發起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施達德的兄弟 Kynaston Studd資

助了他們的旅途費用。 

 

施達德（Charles Thomas Studd，1860 年-1931

年）曾是英國著名的板球手，知名度最高。當

時他毅然決定放棄板球傳教曾引起很大轟動。

來中國后他主要在山西傳教，1894 年由於健康

惡化回國。后來又前往印度和非洲傳福音。 

他的一句名言： 

“如果耶穌基督是神並且為我而死，我為他作

任何犧牲都不覺太大。” 

2. 解說犧牲：犧牲是 sacrifice，也就是舊約的

獻祭的觀念。殺羊宰牛，獻上細麵和乳香……

等等，都是可貴，卻不是最寶貴。基督耶穌的

受死，若是真神為我的罪而犧牲，這就是天下

大事。──施洗約翰說：“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的！”(約 1:29) 

利未記和希伯來書之間這一兩千年間差距，啟

示出令人震撼的真理：神雖然因贖罪祭“赦

免”當時的罪人，但真正“除罪”是耶穌基督

所完成的！我們因此接受主耶穌！敬拜主耶

穌！傳揚主耶穌！！！ 

3. 決志與認罪 

徒 4:12“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

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他是唯一能將罪惡潔

淨，賜予永生的上帝。 

4.  反省：不明白救恩，怎能感恩？不經歷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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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罪的喜樂，怎能分享喜樂？ 

5.  利未記與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將舊約律法禮儀

的真正意義向當時的猶太信徒講明。讀利未記

的讀者，要以《希伯來書》來打開律法的竅門。 

6. 律法的限制：(律法的不能──來 10:1-4) 

   6.1. 律法不能叫人得以完全 (來 10:1下) 

   6.2. 由於律法不能教人得以完全，所以年年要

獻祭(來 10:2-3)。獻祭制度是叫人每年

想起罪來(來 10:3、羅 3:20、加 3:24) 

6.3. 律法的祭物斷不能除罪 (來 10:4、來 

10:11) 

   6.4. 律法不是本物的真像(來 10:1上、來 

8:5，呂振中譯本：“這些祭司呢，是用

天上之事的仿本和影像去行事奉禮的”

新譯本：“這些祭司所供奉的職事，不過

是天上的事物的副本和影像”  

7.  基督能(來 10:5) 

    7.1.祂照預言成就神旨：詩篇 40:6-8 的預言

指向耶穌基督，預言以一個人的身體，而

不是律法的祭牲來完成神的旨意。(詩 

40:6-詩 40:8) 

     詩 40:6在來10:5“開通耳朵”變成“預

備身體”，是(一)以部份代表全部：耳朵

代表身體；(二)七十士譯本譯為“預備身

體”；(三) 賽 50:4-5，開通耳朵，來聽

從耶和華的旨意。 

 7.2.祂一次獻上自己，完成永遠的救贖： 

     7.2.1.祂用自己的血，一次獲得永遠的贖

罪(來 9:12) 

     7.2.2.舊約的人也是靠耶穌(后來的)的

死，得蒙救贖(來 9:15, 25-26) 

     7.2.3.主耶穌一次獻上自己，永遠有效

(來 10:11-14) 

     7.2.4.為罪獻祭的儀式因耶穌基督停止

(來 10:18、羅 10:4)。 

7.2.5.他能拯救到底(來 7:25) 

8.  總結：施達德在中國時，領事館派人跟他說他

可以領取爸爸的遺產，他將那筆遺產分為五

分，全然獻予慈善團體及差會，領事館的人以

為他血氣方剛，不肯按他主意行，兩星期后他

仍堅持己見。他將遺產派畢后，仍剩餘三千多

磅，他就全數送予女朋友。女友收到錢來，並

無跟史達德商議，便將金錢如數送予差會，史

達德得知后，便寫信予她，說如今他愛她，不

是因她美麗，而是因她愛那呼召他的主。 

劍橋七傑的榜樣是 19 世紀傳教運動的重大事

件之一，他們成了宗教名人，故事被印成《福

音化世界》，散發到英國和美國的每個青年會

和女青年會。儘管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他

們幫助中國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

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差成為迄今中國福音工

作最知曉的差會，激勵許多新人加入內地會其

他傳教組織。1885 年，當劍橋七傑到達中國

時，內地會有 163 名傳教士；到 1890 年增加

了一倍，到 1900 年達到 800 人──佔全部新

教傳教士的三分之一。 

9. 再思施達德的名言：“如果耶穌基督是神並 

且為我而死，我為他作任何犧牲都不覺太

大。” 

 

第八講：家庭祭壇之爸爸角色第八講：家庭祭壇之爸爸角色第八講：家庭祭壇之爸爸角色第八講：家庭祭壇之爸爸角色    

撒上 2:12-17，22-25，弗 6:1 

1. 社會處境 

1.1. 家庭問題，始於爸爸：社會問題是源自家

庭問題，家庭問題是源自家長問題，家長

問題是源自丈夫問題。很多男人結婚成家

后，責任不斷加重，難以應付，不自覺在

語言暴力、經濟壓力、自我管理、人際關

係等，全都出現問題。各種煩惱累積，又

受不住家人的磨擦、妻子的嘮叨，便出去

賭錢、喝酒；甚至出走遠方打工，若再行

為出軌，就越陷越深。有家室的男人不會

作丈夫，也不會作父親，是今日的一個現

象。年少時，自己的父親沒有榜樣；長大

后，社會上也找不到可依從的途徑，結果

家庭沒有安寧，人生埋伏危機。 

1.2. 民政部網站公布近年離婚數量，十年間增

加了 120萬對。中國城市離婚排名/城市離

婚率：北京 39%、上海 38%、深圳 36.25%、

廣州 35%、廈門 34.9%  

2.  從聖經學習教訓：祭司爸爸，無賴兒子(撒上

2:12-17，22-25) 

3.  士師爸爸，歪道兒子(撒上 7:17，8:1-3) 

4.  君王爸爸，叛亂兒子(撒下 14:28-30) 

大衛王是以色列歷史裡最被尊崇的君王，但他

也不會作爸爸。他愛自己的兒子押沙龍。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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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小小耶路撒冷，竟有兩年不肯見見自己的

兒子(撒下 14:28)，相互講話就更不必提了。

可能嗎？是愛主的詩人大衛阿! 是有義氣的

戰士大衛阿! 真的，當押沙龍死亡后，大衛才

說出“我恨不得替你死，我兒，我兒。”(撒

下 18:33) 人已歸西天，有何用呢？ 

    弗 6: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

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5.  為父經驗，重新學習 

我有兩個兒子，周大吉和周大福。在他們讀小

學之前，已開始參與福音廣播，並被定為兒童

播音員。現在都長大成人，在各自教會的青年

聚會中熱心事奉。今年初，大福建議每週末，

父子三人聚會學習作男子漢。因為，在他那間

教會曾經開了一個學習作男子漢的半年課程，

他獲益良多。結果，我們就開始了三人的家庭

男人課堂。教材和書本都買齊了，我是唯一的

爸爸，他兩是單身男青年，弟弟作組長。這套

自學課程叫《男子漢奮鬥》(The Quest for 

Authentic Manhood)，我們互勉，排除萬難，

堅持學習。時代越來越忙碌，爸爸因著種種原

因和藉口，常常負不起責任，更不定時回家。

這樣的比率隨著進步的社會每況愈下，美國也

不例外。據美國的數據，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每隔十年的父親不在家的“缺席率”依次是： 

17.5%(1960 年代)，22.4%(70 年代)，32.2%(80

年代)，38.1%(90 年代)，由不到兩成升高至近

四成，這是羅勃特‧路易斯(Robert Lewis)給

的數據。我恐怕二十一世紀，很多地區的父親

不在家比率會達到五成或更高。比這可怕的不

但是子女看不到父親，對話減少，得不到指引

和教導；而且從來不知道爸爸是否愛他，也不

知道爸爸認為他有甚麼優點。家有父親，卻家

庭中看不見父親，一家之主常常缺位。 

6. 表達真愛，牧養子女 

天父上帝愛主耶穌，不但耶穌自己這樣說，實

際上，上帝也公開表達“你是我的愛子，我喜

愛你”(可 1:11)，“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

從他”(可 9:7)。 

如果連上帝都公然說出他愛自己的獨生子，我

們有何理由不說“孩子，我深深愛你們”？我

在學習重新作一個中年好爸爸，將自己推向

“父親進深課”，這是我們要一生面對的課程。 

妳也要幫妳的丈夫作好爸爸的角色；弟兄們也

要自勉作好男子漢，這樣教會才能像樣。中國

教會要健康，這一步一定要站穩。 

7.  建立祭壇，從家開始 

保羅寫給帖撒羅尼迦的信裡說：“你們也曉得

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

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 

 

第九講：基督與律法第九講：基督與律法第九講：基督與律法第九講：基督與律法  (  (  (  (羅羅羅羅 10:4)10:4)10:4)10:4)    

1. 自省：讀了《利未記》能學到甚麼？ 

2. 律法的成全：“基督是律法的總結” ──羅

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

義。“其实基督乃是律法的終極，叫一切信的

人都歸於義的。”(呂振中)“因為律法的終極

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著義。”(新譯

本)“因為法律的終向是基督，使凡信祂的人 

獲得正義。”(思高) 

    從上面譯文的比較，看出關鍵詞是“總結”，

解經家發現希臘文 telos 這字可譯為“總

結”之外，還有“終極”和“終向”。由於本

節經文是關於律法與基督的關係，所以其重要

性是絕對的。而“總結”一詞，新約出現 38

次，中文翻譯至少有十種： 

    2.1.結局 (羅 6:21，22，林后 11:15，腓 3:19，

雅 5:11) 

    2.2.懼怕 (羅 13:7) 

    2.3.到底 (林前 1:8，堅固到底，來 3:14) 

    2.4.成全 (林前 10:11) 

    2.5.終結 (林前 15:24，啟 22:13，主耶穌是

開始，是終結) 

    2.6.全然 (林后 1:14) 

    2.7.終於 (帖前 2:16) 

    2.8.目的 (提前 1:5，命令的目的就是愛) 

    2.9.效果 (彼前 1:9，目標，NIV) 

    2.10.總而言之 (彼前 3:8) 

    其實，telos這字意何所指並不清楚，必須借

助解經學者的心得。查考了多本解經書，我發

現本節的基督與律法的關係有三種解釋

(Cranfield，731頁謂：應驗或成就、目標、

終結)： 

3.  成就、成全：基督耶穌完成了律法的要求 (NIV

研經版、加爾文) 

    3.1.奧古斯丁：因為這“終結”的意思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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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Cranfiled，733頁註) 

3.2.約翰加爾文：事實上，一切律法的教訓， 

一切誡命，一切應許，都是指向基督。因 

此一切都成就在基督身上。但是除非我們 

除去了一切的自義，完全認清自己的罪， 

並從祂尋求白白所賜的義，否則我們就不 

能說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已臨到我們。(加爾 

文，253頁) 

3.3英文新國際研經版之附註：“總結”一字

的希臘文可指(1)“結束”、“停止”；或

(2)“目標”、“達到頂點”、“成全”；

在此最好是採用后者來解釋。基督成全了

律法(太 5:17)，因為基督借著完全遵行律

法的要求，以及成全律法的預表與預言，

而使律法圓滿成就了。 

For Christ has accomplished the whole 

purpose of the law. All who believe in 

him are made right with God. (New 

Living Bible) 

4.  目標：基督是律法的目標，已經達成 (克蘭菲

爾德，Cranfield) 

克蘭菲爾德以七頁的篇幅討論羅 10:4 后，總

結說：就這點看(以色列人誤解律法)，說基督

就是律法一直所導向的目標，是其真實意圖和

意義，絕對是適切的。以色列人已經誤解了律

法，因為他們不承認律法所導向的這一切。若

說這句話大意為“基督是律法的應驗”，就遠

不如說“基督是律法的目標”這麼適切

了。……基督是律法的標的、目標、意向、真

實的意義與實質內涵……離了祂就根本不可

能恰當地理解律法。(736頁) 

    “其實基督乃是律法的終極，叫一切信的人都

歸於義的。”(呂振中) 

“因為律法的終極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

得著義。”(新譯本) 

5.  終止：基督不但完成了律法，也終止了律法 

(James Dunn，Barrett，鮑會園) 

保羅所想的摩西的律法，不是稱義的定義，而

是他們在行為的方面誤解了律法(羅 9:32)，從

猶太人獨有的特權，也就是獲得稱義的途徑方

面，猶太人誤解了律法。這一切都結束了。基

督結束了一切律法的功能。基督的來臨和功勞

使律法的誤解再也無地可存。……神對待人類

的新時代因基督而來到(羅 3:21)，基督結束了

舊時代，終止了以色列人獨有的權利的時代。

(596頁) 

鮑會園牧師採取此解釋，並表示多數現代作者

都支持此解釋，包括 John Murray(Romans II，

50-51頁)，E F Harrison等都如此。  

   Ro 10:4 Christ is the end of the law so that 

there may be righteousness for everyone who    

believes. (NIV，NASV，Good News) 

6.  由於耶穌基督，不但律法的目標已達成，律法

也終止了 (Douglas Moo) 

6.1.E F Harrison 表示：當基督耶穌終結了

律法，也就意味律法是有一段賽程的(路

16:16，加 3:19，23，參太 5:17)。 

6.2.Douglas Moo 認為保羅在羅 9:30-32 的

“追求”和“獲得”是使用賽跑的暗喻來  

表達(如絆腳石)。想像以色列人是賽跑的

運動員，律法是賽程，耶穌基督是終點線；

現在他們跑到終點線了，竟然還不知道。

彌賽亞和救恩已經臨到，如此，這場賽程

已經來到終點並達到目標。(331頁) 

7.  結語：信仰更新 

7.1. 脫離律法：但如今，我們既然在綑綁我

們的律法上死了，就從律法中解脫，使

我們服侍主，要按著聖靈的新樣，不按

著儀文的舊樣。(羅 7:6、加 4:10-11) 

     7.1.1.面對：“不可吃、可拿、這日與

那日等的問題”，是教會常有

的，羅馬教會、哥林多教會和加

拉太等都有：加 4:10-11 

     7.1.2.先看信任總則，和決定性的信仰

教義是甚麼，而不是實際的細節

難題： 

例如：禮拜五晚上聚會或週六上

午聚會，是為更多人敬拜神和傳

福音；而傳統的主日聚會仍然存

留。問題是習慣的改變，而沒有

不敬畏神。 

         7.1.3.還要看教會整體的見證與愛心 

任何一個抉擇，要問“教會整體

有無見證？是否失去愛心的成

份？”縱容錯誤，便沒有紀律、

沒有見證；但只講愛心就失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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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沒有遵守真理的代價。如，

有人因道德問題離婚了，他本來

帶查經事奉。可以，勸勉他，不

作教導真理(缺乏榜樣與身教)，

但可以作代禱等幕后的事奉。一

段時間后，經過冷靜期和見證的

恢復，還可以事奉。神會重用，

如悔改后的彼得。 

     7.2.認識基督：所以，從今以后，我們不再

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縱使我們曾經

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如今卻不再這

樣認識他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都變成新的了。(林

后 5:16-17) 

         7.2.1 聖經是給基督耶穌作見證，我們

是全力去查考和教導耶穌基督的

榜樣。 

         7.2.2.無論甚麼生活難題，簡單的總則

是問“主耶穌會怎麼看？怎麼

做？” 

8. 總結：耶穌基督是保羅同時代的人物，十字架 

的救恩事件是在他傳福音那三十年內發生的。 

保羅與我們不同，我們有兩千年來的各個民族 

和眾教會的檢驗，以致毫無疑問的知道這一切 

是千真萬確。無論在神學理論、釋經心得、教 

會榜樣和信徒見證上，都知道基督完成了律 

法，猶太人的舊約律法 (猶太教)已經結束，舊 

約預言的目標已經達成。但這樣的論述，在保 

羅的時代卻是無比震撼，在整個猶太人世界和 

地中海沿岸的宗教中，這是從沒聽過的理論。 

整本約翰福音和使徒行傳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若不是千真萬確，何以保羅和使徒們要冒生命 

危險以也不惜犧牲地傳講呢？初期教會為何擺 

上最保貴的生命和一切呢？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是甚麼意思？不但在

羅馬書十章的上下文來看，在加拉太書來看，

甚至福音書歷史和行傳歷史，都在提醒我們。 

 


